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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21 日

【前言】

年度报告是上市公司一年经营成果和运行情况的总结，是最

完整、最详细披露上市公司经营模式、行业地位、未来规划等信

息的载体，也是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质量和风险、进而作出投资

决策的基础。上市公司应当规范年度报告的编制及信息披露行

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

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根据《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将被处以最高一千万

元罚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被处以最高

五百万元罚款；年报信息知情人从事内幕交易的，将被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协会董秘专业委员会梳理了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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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确、不公平、不完整的违法案例，希望各公司高度重视，组

织学习，以案为鉴，切实做好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

案例一：信息披露不准确

1.案例摘要

2021 年 4 月 16 日，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均瑶健康）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

况讨论与分析”中，存在多处数据前后披露不一致的情形：

一是2020年年报中列示的2019年原材料采购金额与公司招

股说明书前后披露不一致，金额相差 3.75 亿元；二是产销量情

况分析表中披露的乳酸菌饮品销售量与下方文字说明披露的销

售量，存在 1.11 万吨差异；三是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与销售收入

产品情况中披露的产品销量，共计存在 1,888.17 吨差异；四是

销售收入产品情况表与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表披露的其他饮品

销售收入，存在 43.39 万元差异；五是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表与

成本分析表的分产品营业成本，存在 386.68 万元差异。

2021 年 8 月 19 日，均瑶健康披露《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

的补充更正公告》，称“披露口径不一致造成了上述差异”。

2.存在问题

均瑶健康 2020 年年度报告中多项经营数据前后存在差异，

公司也未及时、完整披露产生差异的原因，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不完整，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

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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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二十六条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第 2.5 条等有关规定。

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郭沁作为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

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股票上市

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2.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3.处理情况

2021 年 8 月 12 日，湖北证监局对均瑶健康采取责令改正的

行政监管措施，并按规定记入诚信档案。

2021 年 9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均瑶健康及郭沁予以

监管警示。

案例二：信息披露不公平

1.案例摘要

2022 年 2 月 1 日，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郴电国际）在微信公众号刊登新春贺词，称“2021 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34.13 亿元、利润总额 2.21 亿元、税收 2.16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2%、130%、24%。”2022 年 2 月 7 日，公司公众

号撤销所发布的新春贺词。

2022 年 3 月 12 日，郴电国际发布《致歉公告》，就上述未

审慎履行信披义务的行为，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和各位高级管

理人员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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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0 日，郴电国际披露《2021 年年度报告》，报

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11 亿元，同比增长 12%，实现利润

总额 1.76 亿元，同比增加 84%。

2.存在问题

定期报告中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财务数据属于对股票交

易价格和投资者决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上市公司应当严

格按照相关规则要求，真实、准确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进行披露。但郴电国际上述未公

开业绩数据通过非法定披露渠道对外发布，相关信息发布不公

平。且前期新春贺词及致歉公告披露的利润总额数据不准确，影

响了投资者预期。

郴电国际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

2.1.3 条、第 2.1.4 条、第 2.1.8 条、第 2.2.3 条、2.2.9 条有

关规定。公司时任董事长范培顺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信息披露

第一责任人及微信公众号新春贺词署名人，总经理雷运明作为公

司日常经营的具体负责人及微信公众号新春贺词署名人，时任董

事会秘书吴荣作为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

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4.3.1 条、第 4.3.5 条、第 4.4.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

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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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理情况

2022 年 5 月 16 日，湖南证监局对郴电国际、范培顺、雷运

明、吴荣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2022 年 5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湖南郴电、范培顺、

雷运明、吴荣予以监管警示。

案例三：信息披露不完整

1.案例摘要

2017 年 12 月,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

中鲁）云南国投中鲁果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国投中鲁）与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约定项目计划

总投资约 5 亿元人民币,分三期建设。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云南国投中鲁累计投入租用

平整土地、购买树苗、购买农资农药等项目前期支出约 2,180 万

元。

2021 年 1 月 12 日,因项目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实施条件

发生变化,国投中鲁党委会决定全面终止项目推进工作。

但国投中鲁未在 2017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合作协

议》的订立情况以及项目进展。

2.存在问题

《合作协议》约定的投资总金额占国投中鲁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28.37%、净资产的 50.55%,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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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7〕17 号)第二十七条第四项、第四十一条第

四项、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合作协议》属于应当披露的重大事

项,国投中鲁应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上述《合作协议》的订立及截至报告期末项目的进度情况。

国投中鲁未在 2017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上述事项,

导致相关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

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

行为。

时任公司总经理张继明,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金晶,知悉《合

作协议》签署过程,未能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未勤

勉尽责，应对国投中鲁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

3.处理情况

2023 年 2 月 23 日，北京证监局对国投中鲁给予警告,并处

以 100 万元的罚款;对张继明、金晶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 万

元的罚款。

主送：宁波各上市公司。

抄报：宁波证监局。

宁波上市公司协会 2023 年 3 月 21 日印发


